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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将来构造中“了”的认知分析

广岛大学　滕 小春　

摘要：“快要…了”等表示近将来的构造中，“了”为什么能够表示近将来呢？因为“了”普遍地用

于表示“完了”（“过去”），而“近将来”却属于“将来”的范畴， 一般来讲“了”很难既能表示

“过去”又能表示“将来”。本文从认知的角度分析后认为，“近将来”并不是一般的“将来”，它

在时间维度上其实是一个和“过去”具有近邻关系的概念，即虽然是“将来”但却是即将发生成为

“过去”的一个时间概念。所以，近将来构造中的“了”以“过去”的形式，来对事情将要发生的

紧迫性进行夸张式的强调，以实现或促进表达“近将来”的效果。

关键词：近将来构造、了、认知、夸张用法

一　引言

　　关于“了”的用法，已经有很多论述。可是却很难见到对“了”的以下用法做过较深入

的探讨。

 （1） 要下雨了。

 （2） 快要下雨了。

 （3） 快下雨了。

　　以上用法其实是汉语研究者所熟知的。3个句子的划线部分所表示的都是虽没有发生但即

将要发生的状态（近将来）。像以上例句中划线部分 “要…了”、“快要…了”、“快…了” 等

构造（近将来构造）在语法书中经常被介绍。另外，近将来构造中还应包括以下例句中的划

线部分。

 （4） 我走了。（出发之前告诉听者自己即将离开）

 （5） 下雨了。（告诉听者雨很快将下）

　　（4）中，“了”非常明确地是近将来的用法。（5）虽然可以表示雨已经下了，但我们在

表示雨即将要下的紧迫状态时也使用。也就是说单独的“了”也可表示“近将来”，也是近将

来构造的一种形式。句尾“了”容易被认为是语气词，不一定有语法意义。但是以上除（2）
以外的四个近将来构造的例句中，如果没有“了”，“近将来”的语法意义将不存在。如（1）
中没有“了”，句子的意义将变成只判断有下雨的可能性而已。（3）‐（5）中如果没有“了”，

句意就更加和“近将来”没有关系了。另外，以上句子中，即使只有“了”（没有“快要”／

“要”／“快” 等其他部分），“近将来”的语法意义都可成立。由此，我们可以确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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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句子中即使是语气词，也不是纯粹的语气词。它在这些句子里至少有表达“近将来”

语法意义的功能。那么，（2）中的“快”在没有“了”时虽然也可使句子中“近将来”的意

义明确，不过从以上一系列的近将来构造中“了”不可或缺的地位看，将“快”看作是修饰

“了”的“近将来”表达的成分或许更加适合。综合以上分析看，“了”在以上例句中的语法

意义应是“近将来”。

　　“了”能够表示已经发生完了的事情（过去的时间状态），那么为什么又能够表示“近将

来”呢？到目前为止，无论是课本、语法书还是研究论文，最多将这一构造用法或语义做一

列举而已，没有对这一构造的成立因素进行过分析，关于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更难见到。我们

知道这一用法在汉语中很常见，因此也很重要。很多语法书将该用法作为一个基本语法条目

来介绍（如：濑户口 2003：133‐134）。吕叔湘所编写的《现代汉语八百词》中在介绍“要”

时也涉及到“了”的这种用法（吕 1996：521）。那么为什么很少有关于这一用法的探讨呢？

笔者认为这一用法所表达的语义非常清晰明确，而现今关于“了”的研究者主要把注意力集

中在较为复杂的语法意义或语气用法的分析上，（如：刘 1985、1988、1990、1998、1999、
2002a、2002b、2010，木村 1998，徐 2009、2010，荒川 2010，三宅 2010等）。语法意义的研

究又几乎源自于对外汉语教学时，语义解释上的困难。既然“了”的“近将来”用法在语义

解释上并没有这方面的困难，或许因此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可是，语法意义虽然容易解释，

但是并不代表外国学习者在学习“了”的“近将来”用法时没有困难。笔者在教学中发现用

“近将来”解释该构造时，日本的学习者在学习时会产生一些困难。因为日本学生一般首先学

习“了” 的 “完了”用法，这些困难也正表现在学生疑惑为什么“了”既表示“完了”这一

“过去”概念又表示“将来”概念上。这也让我们有必要对“了”为什么能够表达互为相反

的两个时间概念进行探讨，本文将从认知的角度对该问题做一初步考察。

二　“近将来”与“过去”都被“了”表示的认知条件

　　心理词库是由相关概念网络组织起来的。不同词汇按照它们之间的关系以概念网络组织

起来，同一个词汇的不同意思也同样有这样的概念网络（董 2005：50）。所以，从心理词库建

立的机制来看，有认知上容易接受的关联性才容易使同一个词汇“了”发展成能够既表示“完

了”又表示“近将来”。一般来讲，“完了”和“将来”是两个互相对立的概念，在认知上很

难接受同一个词来表达它们。如果是相近的概念（概念之间有互相串联的关联性），同一个词

容易表达。比如滕（2012）曾介绍了“要”的用法虽然众多，但却基本都由如下认知上容易

理解的关联性互相串联。

　　“要”有“需要”和“必要”的意思：

 （6） 家里没有食物，我要去超市买。

　　然后从 “需要” 和 “必要” 两个相近的概念联想到 “想获得” 或 “想做” 的意思：



近将来构造中“了”的认知分析（滕  小春）　75　

 （7） A： 你要什么？

  B： 我要书。（想获得）

 （8） 他很喜欢中国的文化。他说将来要去中国旅游。（想做）

　　从 “想获得” 联想到 “要求东西或他人的行为”：

 （9） 小孩向爸爸要糖吃。（要求东西）

 （10） 上司要他的下属严格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办事。（要求他人的行为）

　　……

　　以上仅列举了滕（2012）所列举的一部分。

这些各个发展步骤间的概念从心理词库的激活扩散模型（请参考 Collins & Loftus 1975， Bock 

& Levelt 1994）的角度看，之间都有相互串联的关联性。但是，“了”的“完了”和“近将

来”用法之间，似乎并没有如“要”以上这些用法之间可以让学习者进行串联的关联性。那么，

“了”是如何实现既可以表示“完了”又可以表示“将来”的呢？

　　从认知的角度，当一个词汇如果有多个互相关联的意义时，那么对于使用语言的人，会

有某一个意义或用法是该词汇的基本意义或用法的印象（基本概念）。“了”的意义或用法很

多，《汉语八百词》（吕 1996）提到的“了”的主要意义或用法就多达 8大类 24小项，选几个

代表性的简单列举如下。

　　表示完成（笔者注：这里即是表示“完了”）：

 （11） 我已经问了老汪。

 （12） 他接到电话，当时立即通知了小王。

　　肯定事态出现了变化：

 （13） 刮风了。（已经开始刮风）

 （14） 他同意我去了。（已经同意）

　　既表示动作已经完成，又表示事态有了变化：

 （15） 他已经报了名了。

只表示事态有了变化，不表示动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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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这道题我会做了。

　　另外还有朱（1983），徐（2009、2010）等众多著作或论文中所提到的“了”的语气词用法，

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以上的解释都是从语法意义或语用的角度做出的。和 “了” 反映在语

言使用者的认知中的概念不一定一致。另外，认知中的基本概念一般只有一个，显然以上的

解释很难都成为认知中的基本概念。要想了解语言使用者认知中的基本概念，最简单直接的

方法就是去询问语言使用者。因为认知中的基本概念是主观的，此种情况下母语者的直接判

断能够较准确地反映“了”在他们认知中的基本概念，而不是他人或他们自己经过详细分析

后总结出的带有高度逻辑性的语法意义。因此我们对 23名汉语母语者（组 1）进行了询问调查。

他们二十岁之前都生活在中国，接受调查时在日本学习或工作，学习（过）的专业都不是语

言学（这样选择受试是因为语言学的专业性回答很可能不是认知中的主观反映）。调查方法就

是直接询问他们印象中“了”表示的最基本概念是什么。我们对他们的回答进行了整理归类，

将各类回答和回答人数列入表 1。

表 1   关于“了”的基本概念的回答及各种回答的人数

问题 回答 回答人数

“了” 的基本概念 ?

过去（的事情）

已经完成（的事情）

已经发生（的事情）

已经不是现在（的事情）

11
6
4
2

合计 23

　　按照表述方式受试的回答可分为如表 1中的四种。不过，虽然具体表述方式不同，四种

回答却反映了一个共通点。即受试的印象中“了”的基本概念都是“过去”（的事情）。因为

“已经完成”当然指的是“过去”， 另外“已经发生”和“已经不是现在”中“已经”引导

的注意力（attention）的焦点也都是 “过去”1）。所以各种回答中所凸显的认知概念都是 “过

去”。因此可以判断他们认知中“了”的最基本概念是“过去”。当然这个回答不代表语法

意义，但却是一般汉语母语者的认知反映。所以，虽然很多学者都明确指出了“了”不表示“完

了”的现象（如：刘 1988，吕 1996，Lin 2003，Chen 2010），但这也只是语法意义角度上的

分析结果。从本文的调查结果看，在汉语母语者的认知中，“了”所引导的注意力应是聚焦于

“过去”的。比如问一个不在视野内的人是否开始吃饭了，我们可以说“他吃了吗？”，这

里说话人的注意力集中在是否已经开始吃饭了，而不是是否有开始后正在进行的状态。如果

“过去”是“了”的基本概念，又因为“近将来”与“过去”同属于时间范畴，它们不能在

时间维度上对立，必须是邻近的两个概念才有互相关联起来被同一个词“了”表示的认知条

件。下一节我们来分析“近将来”和“过去”是否是相邻近的概念，以及“了”是如何将这

两个概念统一到近将来构造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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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近将来构造中“了”的作用

　　我们可以通过图示来进行分析。如图 1所示，“过去” 和 “将来” 属于时间线上两个相

反方向的区域，所以两者是相反的概念，这一点应该没有疑问。但是具体到 “近将来”，却

和一般性 “将来” 的时间概念有所区别。“近将来” 与 “过去” 却不构成相反的关系，而

是从一般性 “将来” 的方向，向 “过去” 这一方向紧密靠近的特征。也就是说，“近将来”

与 “过去” 其实是两个相近的概念。所以，表示 “过去” 为基本概念的 “了” 就有了又可

以表示 “近将来” 的条件。下面来考察基本认知概念为 “过去” 的 “了” 是如何表示 “近

将来” 的。

　　首先假设近将来构造中没有 “了” 仍可成立，那么句子所表示的事物发生的时间状态（主

观认知上的意象图）如图 1 所示。因为 “了” 在认知中的基本概念是 “过去”，如图 2所示，

一旦 “了” 出现在近将来构造中，其具有将事物发生时间向 “过去” 这一方向移动的作用力。

在该力量的作用下，事物发生时间将会移动到离 “过去” 区域非常近的位置，即 “近将来”

的位置。此时说话人主观认为事物的发生近在眼前、或具有相当的紧迫感，很快将成为已经

发生（即 “过去”）的状态。

図 1   没有“了”作用的认知图示

図 2   有“了”作用的认知图示

事物发生
作用力

过去 现在 近将来 将来

事物发生

过去 现在 近将来 将来

事物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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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图示分析显示，“近将来” 虽然大范畴上属于 “将来”，但却并不是一般意义上

的 “将来”，其在认知的意象图中非常接近于 “过去”。也就是 “近将来” 和 “过去” 并

不是互相对立的两个概念，而是相互邻近的。近将来构造中的 “了” 是以 “过去” 的基本

概念所发挥出的作用力，将本来处于相对一般性 “将来” 的事情发生时间，向 “过去” 这

一方向位移而达到 “近将来” 的位置，实现强调时间紧迫性的效果。“了” 在这里立足的还

是其基本概念，在语言形式上表达的是 “过去”，才达到了强调时间紧迫性的效果。而又因为，

真正的语义又不是 “过去”，而是接近 “过去” 却又弱于 “过去” 水平的 “近将来”，所

以可以说这里的 “了” 是夸张的用法。

四　日本学习者对夸张用法的认知

　　我们从汉语母语者的认知角度对 “了” 在近将来构造中的用法进行了分析。了解了 “近

将来” 和 “过去” 并不是两个互相对立的时间概念，而是互相接近的两个概念。而 “了”

正是用 “过去” 的概念形式来夸张事情几乎 “发生了” 这种即将发生的紧迫性。可以通过

了解非母语者听过这种解释后学习近将来构造时的难易感觉来检验该解释的合理性。因为非

汉语母语者一般需要寻找已经习得的词汇概念和将要学的另一概念之间合理的关联性才能顺

利习得它（如：滕小春 2012、2013等）。那么在学习 “了” 的基本概念 “过去” 之后，他

们也需要找到一个合理的关联性学习另一概念 “近将来”。如果我们以上分析的 “了” 在近

将来构造中的夸张用法符合一般认知规律，那么非母语学习者如果首先学习了 “了” 的 “过

去” 概念后，他们接受夸张用法时应该感觉更加容易学习近将来构造。为此我们做了实验2）。

　　实验的目的是确认在解释近将来构造中的 “了” 为夸张的用法时是否容易被日本学习者

学习。这里的学习是指接受听讲时对知识进行理解、整合等的综合认知行为。学生的判断即

是对这些认知行为的感受。如果对 “了” 的夸张用法的解释不符合认知规律，那么他们在听

讲时就会感觉不容易学习，即理解、整合等不能顺利进行，此时他们就会相对感觉没有这样

的解释反而更加简单易懂。如果认为“了”的夸张用法的解释符合认知规律，那么结果将相反，

也就支持了本文第三节的分析结果。

　　受试为笔者 2012年度所教广岛大学的 1 年级两个班的学生，都为第一年学习汉语。他们

使用的教材相同并在同样的教学大纲下接受汉语教学。他们已经学习了 “了” 的 “完了”

用法。一个班的学生为 34名（组 2A），另一个班的学生为 32名（组 2B）。

　　我们针对组 2A 进行了如下授课。当教授到 “了” 的近将来用法时，用课本正文中的句子：

 （17） 快要考试了，你已经开始准备了吗 ?

　　作为例句，说明 “快要…了” 的构造用来表达即将要发生的事情。这一说明和正文后的

语法说明相一致，即如果学生预习了语法说明，教授时的说明也不会和他们已经预习的内容

相冲突，不会对他们的理解带来负面的影响。说明完之后给学生 5分钟的时间对所讲内容进

行自习消化。5分钟的自习消化后，告诉学生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快要…了” 的方法：“快要”

表示 “将来”，但这种 “将来” 不是一般的将来，是即将发生的 “将来”，说话人用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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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表示 “已经发生了（完了）” 的词汇，来夸张即将发生的“将来”，因此说话人用 “快

要…了” 的组合来表示即将要发生的事情。说明完之后给学生 3分钟让他们自习消化所讲内

容（因为前面已经学过，所以自习消化时间略短），然后问他们第一种讲解和第二种讲解哪种

更加容易学习，并请举手表决。结果 26名认为后一种的解释更加容易学习，有 5名表示不明确，

另有 3名认为前者更加容易学习。

　　和组 2A 不同的是，针对组 2B 授课时，就同样的句子（17），首先解释了近将来构造中 “了”

的夸张用法，然后同样给出 5分钟让他们自习消化。然后告诉他们也可以忽略 “了” 的夸张

用法的解释，就把 “快要…了” 作为一个表示事情即将发生的整体构造来学习。给他们 3分

钟按照后一种解释自习消化。最后也请组 2B 举手表决哪种解释更加容易学习。结果 27名认

为前者解释更容易学习，4名表示不明确，1名表示后者更容易学习。

　　我们针对两组受试采用不同顺序的讲解，主要是因为讲解的顺序很可能影响到受试的判

断结果。用不同的讲解顺序讲解，如果实验结果反映的倾向相同，可以保证我们不会对实验

结果发生误判。

　　我们分别对以上两组认为将近将来构造中的 “了” 解释为夸张用法时更容易学习和不这

样认为的受试人数（包括没有明确答案的受试和持相反意见的受试）做了二项分布检定，结

果如表 2。

表 2   实验中两组受试认为 “ 了 ” 为夸张用法的解释更加容易学习的受试数和不这样认为的

 受试数及他们之间的二项分布检定结果

组 2A 组 2B

认为容易 26 27

不认为容易 8（5+3） 5（4+1）

p ** **

　　* p ＜ .05 ; ** p ＜ .01
※ 不认为容易的受试数包括表示不明确和认为更难的受试数

　　检验结果显示，两组受试认为用夸张来解释近将来构造中 “了” 的用法时更加容易学习

该构造的受试数，都多于不这样认为的受试数。且之间的差异都具有统计意义（组 2A：认为

容易的受试 26名＞不这样认为的人数 8名，p ＜ .01;组 2B：认为容易的受试 27名＞不这样

认为的人数 5名，p ＜ .01）。这说明无论讲解的顺序如何，受试在接受 “了” 的夸张用法讲

解当时，他们都感觉学习的认知过程更加顺畅。只介绍 “快要…了” 的构造表示 “近将来”

的讲解应该更加简洁。但这种简洁并没有让受试感觉他们的认知过程顺畅，也就意味着反而

使学习者感觉他们的学习认知过程更加复杂（因为学习者需要花更多的心理资源去寻找 “近

将来”概念和 “过去” 概念之间合理的关联性）。那么相比而言，先说明 “快要…了” 表示

“近将来”，然后解释其中 “了” 的用法为夸张用法的讲解能够使学习者的认知过程更加顺

畅。这种认知上的顺畅主要是因为后者的解释在认知上使 “了” 的 “过去” 概念和 “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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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概念合理地关联上，使两者之间不互相矛盾，且可以融合。所以，实验的结果同样支持

本文第三节的分析结果。

五　结语

　　本文对近将来构造中的 “了” 为什么在拥有基本概念 “过去” 的情况下还能表示 “近

将来”，从认知的角度做了初步的探讨。因为 “近将来” 是属于 “将来” 范畴内一个具体

概念，一般情况下容易被认为和 “过去” 成相互对立的关系。从母语者心理词库的建立机制

上看，这样的关系似乎很难在认知上被整合成由同一个词汇“了”来表示。本文通过分析认为，

“近将来” 虽然属于 “将来” 的范畴，但却是一个特殊的 “将来” 概念。它有极度接近 “过

去” 的概念特征，即几乎由 “将来” 变为 “过去” 的一个时间状态。所以，近将来构造中

“了” 以 “过去” 的形式，来对事情将要发生的紧迫性进行夸张式的强调，以实现或促进表

达 “近将来” 的效果。近将来构造中 “了” 为夸张用法的解释，从日本的汉语学习者的认

知角度看也是合理的。作为非汉语母语者的日本学习者在接受了 “了” 表示 “已经发生了（完

了）”（“过去”）的介绍后，如果不告诉他们近将来构造中 “了” 为夸张的用法，他们在

学习近将来构造时认知处理上有一定的困难。而在接受了 “了” 为夸张用法的讲解时，他们

的认知过程就会变得顺畅。所以，从非汉语母语者的认知角度看，“了” 在近将来结构中把

将要发生的事情夸张成已经发生的事情的解释同样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本文对近将来构造中 “了” 的认知分析只是一个初步的考察。限于篇幅，论述不够充分

的地方还很多。另外，对于日本学习者的实验，还可以更加深入，所以今后希望做进一步研究。

　　注：

 1） 《认知语言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第二版（Ungerer & Schmid 2009）
中提到视角是认知概念而不是句法概念，视角的基础主要是建立在引导注意力的认知能力之

上的，我们观察一个场景的视角取决于是什么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p. 235）。所以，“已经”

表明受试的认知概念是 “过去”，“过去” 不是他们回答的句法概念（即本文中的所指的 “语

法意义”）。

 2） 实验要考察的是学习者在听到讲解当时学习的认知状况，不是最后的习得效果。习得效果应该

包括时间跨度更长，认知程序更加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可参看第二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输

入处理过程（input process / IP）（Vanpatten 1993、1996，Gass & Selinker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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